附件1

自治区港航发展中心2022年办公耗材

维护项目服务内容及要求

　　提供自治区港航发展中心日常办公使用的计算机、智能平板、打印机、复印机、扫描仪、会议室语音、会议机、电视机和音响设备等办公设备的耗材、零配件供货及维修服务。服务期1年。服务内容包括：

一、信息化办公耗材维护内容

（一）信息化办公耗材维护实施地点在南宁市百花岭路6号广西壮族自治区港航发展中心办公大楼，办公楼主要信息化设备包含了办公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移动办公终端、打印机、扫描仪、投影仪以及路由器等。

（二）提供计算机、智能平板、打印机、复印机、扫描仪、会议室语音设备、投影机、会议机、电视机、音响设备等办公设备的故障维修。

（三）对计算机、智能平板、打印机、复印机、扫描仪、会议室语音设备、投影机、会议机、电视机、音响设备等办公设备发生故障的零配件负责供货、送货和更换。

（四）按采购人需求，对打印机和复印机的印刷耗材，光纤、以太网和电话线路耗材，办公设备支架、连接线及各类线缆接线头，螺丝刀、线路钳、寻线仪、测线仪等办公设备维护小型工具按需供货、送货。

（五）上门实施供货、维修或零配件更换时，如使用人有需求，应对耗材或零配件进行简要使用方法说明或培训。

（六）信息化办公耗材维护单价费用以合同所列价格浮动系数为标准依据。补加碳粉、更换硒鼓、电脑主板维修、数据恢复、显示器维修、针式打印机维修、扫描仪维修在发生具体服务需求是按实际情况报价结算。

（七）甲方认为需要维护的其他设备。

二、服务质量保证

1．所提供耗材产品和零配件应良好兼容原厂办公设备，质量合格，按耗材生产原厂包装完好，并且符合国家相关质量管理标准。

2. 所提供耗材产品和零配件应包含生产原厂标配的产品技术资料、使用说明书、出场合格证及有效保修凭证。经采购人同意，生产原厂确实无法提供使用说明和保修资料的，供应商应承诺承担保修1年责任。

3.供应商提供的零配件或耗材与采购人确认的订购资料不相符，发生质量问题导致相关办公设备损坏，应由供应商承担全部责任。

三、服务响应及处理程序要求

1．供应商在接到采购人服务要求及故障报修通知后，应在4个小时内安排人员到达现场服务，及时完成服务内容或故障维修，确保相关办公设备正常运转。在现场服务中发现需要追加准备耗材或零配件的，追加供货时间需在3个工作日以内。

2．处理办公设备故障时供应商应尽快检测故障原因，需要使用耗材或零配件时，及时向甲方确认型号、数量和价格，以便采购人尽快办理服务确认手续。

3.供应商在接到采购人正式服务通知电话及服务确认资料后，方可提供相应服务内容。在没有采购人正式服务通知电话及服务确认资料情况下自行实施服务造成损失或供货被拒收的，由供应商承担全部责任。
